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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需求标准》绿色建材信息采集工作指引
（2025年版）

一、申报主体
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状态正常的绿色建材生产或制造企业，企业在“信用中国”网站无失信信息公示。
二、申报产品
（一）应符合《需求标准》相关要求，且符合相应的现行国家、行业标准要求；
（二）产品及其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淘汰类（附件1）和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中限制和禁止使用的产品（附件2）。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资料
1.绿色建材信息采集申请表（附件3）；
2.承诺书（附件4）；
3.企业营业执照；
4.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5.近一年内由具备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需求标准》相关指标的检验报告，以及符合相应国家（行业）产品标准的型式检验报告。
（二）资料要求
1.符合《需求标准》相关指标检验（检测）报告需完整描述受检绿色建材的委托人名称及地址、制造商名称及地址、生产厂名称及地址、产品名称、产品描述、型号、规格，检验报告应给出《需求标准》相应指标要求的测试结果，并明确是否达到其相应的指标要求。
2.符合《需求标准》相关指标检验（检测）报告送检委托人应当是绿色建材制造企业或生产企业。
3.《需求标准》中明确以自我声明的方式提供证实性资料的，企业提供该绿色建材自我声明或承诺书，相关模板可参考申报系统上的模板。
4.部分绿色建材申报资料要求：
（1）相关执行标准无型式检验要求的，提供执行标准要求的所有性能指标第三方检验报告。
（2）钢结构构件应提供任一种构件（结构柱、结构梁、楼梯、支撑）符合《需求标准》品质属性要求的证明资料，包括：钢材强度第三方检验报告（钢材强度检验结果应≥355MPa）、钢结构构件设计文件、高强钢材使用率计算书、螺栓连接等非现场焊接节点比例计算说明书（以上资料除第三方检验报告外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3）混凝土结构构件应提供任一种构件（混凝土墙、板、梁、柱、楼梯）符合《需求标准》品质属性要求的证明资料，包括：同一规格产品连续6个批次第三方检验报告（检测项目包含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和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差等，检验报告应备注根据检测结果计算的产品力学性能评定指标结果）、外观质量无一般缺陷的自检报告（以上资料除第三方检验报告外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4）预拌混凝土应提供包含《需求标准》绿色要求指标、C25以上任一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强度实测标准偏差的第三方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应备注实测标准偏差与该强度等级标准偏差上限的比值），以及C25～C55各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强度第三方检验报告（申报高强混凝土的应提供C60以上任一强度等级的强度检验报告）。
（5）钢筋应提供钢筋强度等级第三方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应≥400MPa）。
（6）管材管件品质属性要求的装配式连接，应提供自我声明和管配件连接方式设计图及说明。
（7）软化设备品质属性，应提供包含监测维护功能相关说明的产品说明等证明文件。
（8）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品质属性应提供系统使用寿命质保文件。
四、工作流程
（一）提交申请。申报企业登录广州市散装水泥与建筑节能管理中心企业信息管理平台（http://113.108.174.171:81/account/login），点击“绿色建材信息采集和发布申请”，按要求上传资料提交办理。
（二）形式审查。申报企业提交申请后，市散装水泥与建筑节能管理中心进行形式审查，资料不符合要求的，退回申报企业补正资料。
（三）集中评审。市散装水泥与建筑节能管理中心在完成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集中开展评审（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专家评审），并将专家评审意见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专家评审意见认为申报资料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企业原因，企业可补正资料后重新申报。
（四）发布信息。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定期更新广州市绿色建材采集信息目录，并通过门户网站（http://zfcj.gz.gov.cn）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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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之附件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限制、淘汰类建材产品）

一、限制类建材
1．2000 吨/日（不含）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特种水泥生产线除外），60 万吨/年（不含）以下水泥粉磨站。
2．150 万平方米/年及以下的建筑陶瓷（不包括建筑琉璃制品）生产线，60 万件/年（不含）以下的隧道窑卫生陶瓷生产线。
3．3000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西藏除外）。
4．中碱玻璃纤维池窑法拉丝生产线，单窑规模小于8万吨/年（不含）的无碱玻璃纤维粗纱池窑拉丝生产线，中碱、无碱、耐碱玻璃球窑生产线，中碱、无碱玻璃纤维代铂坩埚拉丝生产线。
5．黏土空心砖生产线（陕西、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宁夏除外）。
6．15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石膏（空心）砌块生产线、单班 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以及单班15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混凝土路面砖（含透水砖）固定式生产线、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人造轻集料（陶粒）生产线。
7．15 万立方米/年（不含）以下的加气混凝土生产线8．6000 万标砖/年（不含）以下的烧结砖及烧结空心砌块生产线。
9．3 万吨/年以下岩（矿）棉制品生产线和8000 吨/年以下保温玻璃棉制品生产线。
10．100 万米/年及以下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离心桩生产线；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简称 PCCP 管）生产线（PCCP-L 型：年设计生产能力≤50 千米；PCCP-E 型：年设计生产能力≤30 千米）。
二、淘汰类建材
（一）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1．干法中空窑（生产铝酸盐水泥等特种水泥除外），水泥机立窑，立波尔窑、湿法窑，直径 3 米（不含）以下水泥粉磨设备（生产特种水泥除外）。
2．无覆膜塑编水泥包装袋生产线，水泥包装袋缝底袋（两底需由缝线缝合）的生产和使用。
3．平拉工艺平板玻璃生产线（含格法）。
4．100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建筑陶瓷砖、20 万件/年（不含）以下卫生陶瓷生产线，建筑卫生陶瓷（不包括建筑琉璃制品）土窑、倒焰窑、多孔窑、煤烧明焰隧道窑、隔焰隧道窑、匣钵装卫生陶瓷隧道窑，建筑陶瓷砖成型用的摩擦压砖机。
5．玻璃纤维陶土坩埚、陶瓷坩埚及其它非铂金坩埚拉丝生产工艺与装备。
6．1000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纸面石膏板生产线。
7．500 万平方米/年（不含）以下的改性沥青类防水卷材生产线，沥青复合胎柔性防水卷材生产线，100 万卷/年（不含）以下沥青纸胎油毡生产线。
8．石灰土立窑。
9．砖瓦轮窑以及立窑、无顶轮窑、马蹄窑等土窑。
10．简易移动式混凝土砌块成型机、附着式振动成型台。
11．单班 1 万立方米/年以下的混凝土砌块固定式成型机、单班10 万平方米/年以下的混凝土路面砖（含透水砖）固定式成型机。
12．人工浇筑、非机械成型的石膏（空心）砌块生产工艺。
13．气炼一步法石英玻璃生产工艺装备。
14．生产人造金刚石用 6×6 兆牛顿六面顶小型压机。
15．手工切割加气混凝土生产线、非蒸压养护加气混凝土生产线。
16．非烧结、非蒸压粉煤灰砖生产线。
17．装饰石材矿山硐室爆破开采技术、吊索式大理石土拉锯、移动式小型圆盘锯。
（二）落后产品
1．使用非耐碱玻纤或非低碱水泥生产的玻纤增强水泥（GRC）空心条板。
2．陶土坩埚、陶瓷坩埚及其它非铂金材质坩埚拉丝玻璃纤维和制品及其增强塑料（玻璃钢）制品3．25A 空腹钢窗。
4．S-2 型混凝土轨枕。
5．一次冲洗最大用水量 8 升以上的坐便器。
6．角闪石石棉（即蓝石棉）。
7．非机械生产的中空玻璃、双层双框各类门窗及单腔结构型的塑料门窗。
8．采用二次加热复合成型工艺生产的聚乙烯丙纶类复合防水卷材、聚乙烯丙纶复合防水卷材（聚乙烯芯材厚度在0.5mm以下），棉涤玻纤（高碱）网格复合胎基材料、聚氯乙烯防水卷材（S型）。
9．含石棉的摩擦材料。
附件2之附件2
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
（建材类）

	序号
	名称
	简要描述

	1
	有碱速凝剂
	氧化钠当量含量大于1.0%且小于生产厂控制值的速凝剂。

	2
	废机油脱模剂
	在施工现场以废机油或加工过的废机油作为混凝土脱模剂

	3
	纸胎油毡防水卷材
	以原纸作为胎体的防水卷材

	4
	再生料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
	以再生聚乙烯合成高分子材料为主体原料，添加多种助剂，表面复合丙纶无纺布，经压延等工艺成型的防水卷材

	5
	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
	施工现场为防止人或物件坠落而进行围护使用的普通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

	6
	非耐碱型玻璃纤维网格布
	以玻璃纤维机织物为基材，经特殊的组织结构绞织而成的不耐碱型玻璃纤维网格布



附件2之附件3

绿色建材信息采集申请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规范全称并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企业注册地址
	注明省、市、县（区）、镇（街道）、路、门牌

	企业生产地址
	注明省、市、县（区）、镇（街道）、路、门牌

	绿色建材情况

	
产品名称

	产品执行标准的名称、编号
	规格型号

	
	（按《需求标准》表1小类名称）
	
	

	
	……
	
	

	
	……
	
	

	
	……
	
	

	绿色建材简介
	1.说明申报绿色建材及其生产能力、 工艺技术、装备是否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淘汰类产品，是否属于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中限制和禁止使用的材料。
2.简述申报绿色建材主要性能指标、绿色性能优势等。（总字数不超500字）



附件2之附件4
承诺书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我单位自愿申报广州市绿色建材信息采集，并做出以下承诺：
1.本次申报提交的所有材料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如所登记信息发生变化或登记要件的时效发生变化，本企业在发生变化后一个月内在系统中修改完善。
2.本企业守法诚信经营，严格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保证供应的绿色建材性能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标准要求，保证产品及其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不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淘汰类和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中限制和禁止使用的范围。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供货，不以次充好。
3.本企业产品进入广州市绿色建材产品采信目录后，如本企业相应产品在工程应用中出现质量问题（政府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或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工程质量事故等），本企业在掌握情况后5个工作日内报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按不同建材产品、不同采购单位和每一供应批次，在组织供应时按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材信息追溯管理的要求，如实填报供应数据、上传出厂质量证明文件。
5.严格遵守广州市关于绿色建材管理的规定，主动接受和配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的对本企业相关条件和产品信息的核查、信用管理等监管。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愿承担相关责任，接受暂停信息采集、移出采信目录、在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失信信息等相关处理后果。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